
 

 
中 国 信 息 安 全 测 评 中 心 

教育部高等学校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 

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

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暨第二届“长城杯” 

铁人三项赛（防护赛）参赛规程 

 

为积极响应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战略，加快创新人才

培养步伐，实现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用，推动网络

空间安全人才培养和产学研用生态发展，中国信息安全测评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测评中心”）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网络空间

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网安教指委”）将于

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，联合主办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

安全竞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暨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

赛（防护赛）(以下简称“大赛”)，现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

开放。 

本届大赛将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办赛模式，分为线上初

赛、分赛区半决赛和决赛三个阶段。全国共设置五个分赛区，

各区域内高校参赛团队通过各分赛区半决赛，将分别晋级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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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护赛）决赛和第十八届全国

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决赛。 

一、线上初赛 

（一）线上初赛时间 

2024年12月15日。 

（二）线上初赛报名时间 

2024年11月9日-2024年12月12日24时。 

（三）线上初赛参赛资格 

通过所在高校联络教师审核和组委会秘书处复核的队伍

可获得参加线上初赛的资格。 

（四）初赛技术文件 

参见大赛官网发布的《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

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暨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

护赛）初赛技术文件》。 

（五）晋级半决赛规则 

1．参赛队需根据线上初赛最终得分在各分区排名，决出

入围各分区选拔赛的参赛队伍； 

2．线上初赛每个高校最多有2支排名靠前的队伍晋级分

区选拔赛，半决赛承办高校可以多一个晋级名额； 

3．线上初赛在成绩排名相同且只有一个晋级名额的情况

下，由场景实操模块得分高的队伍晋级，分数相同用时较短

的队伍排名靠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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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线上初赛采取严格的反作弊监控机制，发现比赛作弊

或对比赛平台攻击行为，将采取禁赛、直接取消比赛成绩等

处罚措施，情节严重者将通报赛队所在高校； 

5．综合以上因素，每个赛区按照得分从高至低排名，选

取不超过100支赛队晋级半决赛。 

二、半决赛 

（一）半决赛时间/地点 

2025年3月中旬，半决赛采用线下比赛模式，食宿及相关

费用由参赛学校自理。 

（二）半决赛分区对应省市情况 

半决赛各分赛区按照省份初步划分如下，后续可视初赛

报名结果适当调整赛区对应省份。 

天津赛区：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东、北京、天津、

河北； 

四川赛区：重庆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湖北； 

浙江赛区：上海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； 

广东赛区：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湖南、福建、香港、澳

门； 

陕西赛区：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、山西、内

蒙、河南。 

（三）半决赛技术文件 

参见大赛官网发布的《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

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暨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

护赛）半决赛技术文件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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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晋级决赛规则 

1．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

决赛晋级规则 

（1）分区赛时须核验参赛队员的学籍证明材料(纸质版),

如发现参赛队员不符合参赛规定，将取消该队伍的参赛资格； 

（2）各赛区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名额共为80个左右，其中

分区赛成绩排名前6的队伍直接晋级总决赛，其余晋级名额由

该赛区线上初赛参赛队伍数和初赛成绩综合决定。赛区晋级

名额计算公式如下： 

赛区晋级名额=6+30*(赛区线上初赛参赛队伍数/全国总

参赛队伍数)+20*(赛区初赛前200名数量/200); 

注：小数点保留4位，如有争议由组委会与各赛区协商决

定。比赛过程中严禁参赛队使用手机、即时通信软件等渠道

与外界沟通交流，比赛平台采取严格的反作弊监控机制，比

赛结束后，排名靠前的决赛候选晋级赛队须在1小时内提交解

题报告并由现场裁判组进行审核，以确定比赛得分和排名； 

对于在比赛过程中发现的作弊或攻击比赛平台等行为，

组委会将采取禁赛、直接取消比赛成绩等处罚措施，情节严

重者将通报赛队所在高校。 

2．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护赛）决赛晋级规

则 

根据半决赛所有赛区参赛队伍的全国成绩排名，将选取

前88支队伍晋级决赛。 

（五）半决赛奖项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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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半决赛进入全国总决赛的队伍获得赛区一等奖； 

2．半决赛成绩排名前40%但未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队伍获

得赛区二等奖； 

3．半决赛成绩排名41%～80%的队伍获得赛区三等奖； 

4．各分区将按照得分高低排名分别颁发奖金； 

5．大赛将为所有半决赛参赛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及国家信

息安全水平考试（NISP）一级证书。 

三、决赛 

（一）决赛时间与地点 

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护赛）决赛拟于2025

年4月在福州与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同期举办。 

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

决赛时间为2025年7月，详细时间/地点/赛程安排将通过大赛

官网等渠道另行通知。 

决赛时，大赛承办方提供附近宾馆、饭店等相关信息，

食宿及相关费用由参赛学校自理。 

（二）决赛技术文件 

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护赛）决赛参见“长

城杯”大赛官网发布的《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

护赛）决赛技术文件》。 

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参见竞赛官网发布的

《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决

赛技术文件》。 

（三）奖项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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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第二届“长城杯”大赛决赛奖项 

（1）决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专项奖，向获奖队伍颁发

荣誉证书和奖金。其中，一等奖3名；二等奖15名；三等奖70

名；专项奖6名，奖金详见《第二届“长城杯”铁人三项赛（防

护赛）决赛技术文件》。 

（2）决赛一等奖获奖队伍学生颁发CISP-PTE证书，二等

奖和专项奖获奖队伍学生颁发NISP二级证书。 

（3）决赛一、二等奖获奖队伍指导老师颁发荣誉证书。 

2．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（创新实践能力赛）

决赛奖项 

（1）总决赛成绩排名第1-22名的队伍获得全国一等奖； 

（2）总决赛成绩排名第23-46名的队伍获得全国二等奖； 

（3）总决赛成绩排名第47名以后的队伍获得全国三等奖； 

（4）组委会根据各个分赛项比赛评选10-20名队伍授予

网络安全挑战创新单项奖； 

（5）在相同成绩相同排名并且需要决出一个获奖名额的

情况下，按攻防赛成绩高低确定队伍排名；如仍不能决出则

由现场裁判组评判； 

（6）大赛颁发统一的获奖证书，对获奖队伍予以奖励，

所有获奖队伍及名单将以多种方式公布，并报送相关高校，

作为高校评定奖学金、推免研究生等的参考； 

（7）获奖队伍必须参加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

赛-创新实践能力赛颁奖大会。 

四、违规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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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情况将视为违规，大赛组织委员会视情节严重程度

追究违规方责任，直至取消责任方参赛资格： 

（一）针对参赛队伍的禁止项 

1．参赛报名信息造假的行为； 

2．在参赛过程中出现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； 

3. 涉嫌抄袭、代赛、串题等作弊行为； 

4．攻击比赛平台或在规则之外恶意攻击其他竞赛选手，

破坏比赛公平性、稳定性的行为； 

5．在比赛过程中发现或者被举报认定存在的其他违规行

为。 

（二）针对承办院校与大赛平台支持厂商的禁止项 

1．平台未提供必要的防作弊功能，严重影响大赛公平的； 

2．大赛组织不力，缺少裁判机制或出现裁判不公情况的； 

3．未遵守赛题管理要求，导致漏题泄题事故的。 

五、申诉与仲裁 

1．各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规程规定的仪器、设备、工具，

竞赛执裁、赛场管理，以及平台、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，

可向组委会秘书处提出申诉(邮箱：info@ciscn.cn)，申诉主

体为参赛队队长； 

2．申诉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、发生时间、涉及人员、

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、实事求是的叙述，申诉报告应有赛队

队长的亲笔签名，否则不予受理； 

3．提出申诉的时间应在比赛结束后2日内，超过时效不

予受理； 

mailto:info@ciscn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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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组委会秘书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2个工作日内组织

复议，并及时将复议结果告知申诉方，大赛组委会的仲裁结

果为最终结果； 

5．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； 

6．申诉方必须提供真实的申诉信息并严格遵守申诉程序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扰乱比赛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大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。 

 


